
資管系選課注意事項(學士班) 

1. 115學年第 1學期選課時間：（詳請見校園網路公告） 

．初選第一階時間：115.6.8(一) AM10:00~115.6.22(一)AM10:00 

．初選第二階時間：115.7.13(一) AM10:00~115.7.27(一) AM10:00 

．開學加退選作業時間：115.9.7(一) AM10:00~115.9.21(一) AM10:00 

2. 「資訊管理實務專題 1,3)」課程：  

(1) 三、四年級：請待第二階段選課結束時至選課系統核對指導老師是否正確；如

資料有誤者，請於第三階段選課結束前至系辦修改。 

(2) 延修生或大四「重修生」：請填寫線上重補修表單。 

3. 人數限制 

(1) 必修課：選課人數上限以開課當班實際人數為主。選課人數額滿後，以人工方

式加選。 

(2) 選修課： 

A 選課人數上限：每班 50人。第二階段選課結束後，選課人數不足 15人之

課程將刪除。 

B 選課人數額滿後：僅讓當學期之「轉學生、復學生、轉系生」、外籍生以及

該課程由必修改為選修的重修生，以人工加選方式限額加選。延修生僅於

無其它本系選修課程可供選擇時，可比照辦理。 

4. 人工加選限制：同一門課程可登記 2班(須擇一班抽籤)，且該上課時段必須是空堂，

系上將依重補修人數，彈性調整學生上課班級，不另行通知。其餘事項如下: 

(1) 登記期間：6/8 (一) 09:00至 6/12 (五) 16:00止。 

(2) 登記方式：填寫線上重補修表單登記。 

(3) 抽籤規則：抽籤順位由系辦以亂數產生號碼。當申請人數超過上課人數上限則

依「抽籤順位」由小至大擇額錄取。（遞補順序：本系轉學/轉系生（第一次修

課者）→重修生依年級高低遞補→同年級抽籤號碼→本學期正在修課的同學(或

該門課曾停修)） 

(4) 結果公告：人工加選核可名單將於 6/18(四)於公布欄公告。 

*上課人數：受教室空間及設備限制* 

5. 跨系及日/夜間部重補修：請於第三階段選課結束前完成。 

(1) 院必修：重補修不需申請，即可進行跨系重補修(須為本院經管系或財金系同一

門院必修課程)。 

(2) 跨系重補修：當學年課程衝堂或已達人數上限無法加選時可提出申請。 

(3) 跨日/夜間部重補修：僅限四年級學生申請。因本系必修課程衝堂、重補修未抽

中且該重修課程日間部無適當課程可供修讀而影響畢業者。 

6. 四年級學生欲高修碩士班課程或碩士班在學生欲重修課程者： 

(1) 本系學生：請於 115/9/18(五)中午前填寫線上表單後得修課。 

(2) 外系學生：欲修讀本系碩士班課程者，學生需填寫紙本加選單後，請所屬學系

主任及授課教師簽章後，繳交資管系辦進行加選。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evDe6AqiUfRzy973APg6BLcn26lt0MKZ9m8uPF20lQ3FAZOg/viewform?usp=dialog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evDe6AqiUfRzy973APg6BLcn26lt0MKZ9m8uPF20lQ3FAZOg/viewform?usp=dialog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fPyHGUso9nMV7ZXki5mI4eUYZkQK1qR-1h1NVvAiOYrtisgA/viewform?usp=dialog


7. 其它注意事項(校)： 

(1) 「英文」課程重補修加退選第三階段開放。 

(2) 重修院必修「商用英文實務」、「商用英文書信實務」或「多益英語」者，請自

行至選課系統加選或將加退選單拿給任課老師簽名後，繳交至系辦進行加選。 

(3) 跨領域課程：其他學系開設之專業選修課程得直接認列為跨域學分。 

(4) 申請低修：依據本校學則第七十條規定，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

一學年，修滿本系規定之「全部科目與學分」，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得申

請低修，經審核通過方可低修： 

A 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名次在該年級學系學生之前百分之十五以內者。 

B 選讀「企業實習」課程，並於學期中至企業上班每週三全天或 18小時以上

者。 

(5) 學士班開設「教學學習」、「服務學習」、「軍訓」及「體育類」課程學分不計入

各項最高及最低應修學分。 

(6) 延修生上學期免重補修而須於下學期重補修者，上學期得任選一門科目留校修

讀或申請休學；因英語基本能力未通過以致延修者，至少應選修一門課，並完

成各項費用之繳納與選課手續。 

(7) 學術倫理：學生須依「國立聯合大學學生學術研究倫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，

至「臺灣學術倫理教育資源中心」線上平台(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newuser/)

修畢指定課程，並於課程總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，線上取得修課證明(修課時數

6小時，共 18個核心單元)，方符合本校「學術(研究)倫理教育」畢業條件： 

A 學士班學生須於實務專題、專題製作、專題研究與畢業專題等相關實務「專

題」課程實施前通過本課程。 

B 碩士班學生須於入學後第一學年結束前通過本課程或核准免修，始得申請學

位考試。 
 

註： 

1. 相關應填表單： 

(1) 跨系重補修：「加退選單」+「課程綱要」 

(2) 跨日夜間部重補：「日間部跨進修部選課單」+「畢業資格審查表」+「衝堂證明-

該課程全校開課清單」+「課程綱要」 

(3) 因特殊事由需必修課程換班：「必修課退選申請表」+「衝堂證明-課表」 

2. 修課相關表單下載處： 

(1) 學校首頁→行政單位→教務處課務組→申請表單→學生 

(2) 資管系系網→表格規章→常用表單（加選單、選課手冊） 

 

＊若有任何選課問題，請至系辦詢問。勿以「聽說」而造成選課權益受損 


